娄底职业技术学院
专业带头人、青年骨干教师项目评审专家工作守则

1、学院专业带头人、青年骨干教师项目评审委员会和全体专家，要认真学习项目评审的相关文件，熟悉项目评审办法和工作程序，确保项目评审工作质量。

2、项目申报文件审阅、现场考察实行组长负责制，组长既要负责组织本组人员严格按照评审办法进行评审，又要对本组人员进行纪律监督。

3、在学院公布评审结果之前，任何人不得对外透露评审相关情况，所有工作方案、与评估相关的信息及专家评审意见不得对外透露。要妥善保管好评审文件和申报材料，不得丢失。

4、严禁项目申报单位或个人以任何名义向评审专家送现金、有价证券及贵重礼品，如有违反，将取消项目评选资格，且二年内不得申报院级重点建设项目，有关专家将取消专家资格。专家工作期间工作补助由学院统一发放。

5、专家工作期间一律凭工作牌出入工作场所，其它人员不得进入专家工作场所，专家不得与项目人员接触。凡需与项目申报人员进行联系的事项，统一由专项工作组办理。

6、专家工作期间必须严格遵守评审办法所规定的项目评审回避制度，不参与、不打听系部项目的评审情况，尤其是不得与相关专家约定，互相提高本系部项目评估等第，如有违反，取消有关专家资格。

